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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审 查 和 协 调 联 合 国 系 统 内 各 组 织

的 人 权 方 案 并 同 人 权 领 域 内 的 其 他 国 际 方 案 合 作

第 三 委 员 会 的 报 告

报 告 员 ：， 并 直 治 先 生 （H 本 ）

1 . 大 会 在 1 9 8 1 年 9 月 1 8 日 第 4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决 定 把 题 为 " 审 查 ^0协调  

联 合 国 系 统 内 各 组 织 的 人 权 方 案 并 同 人 权 领 域 内 的 其 他 国 际 方 案 合 作 "的 项 目 列 入  

议 程 ，并 发 交 给 第 三 委 员 会 。 *

2 . 委 员 会 在 1 9 8 1 年 1 0 月 2 9 H 、 1 1 月 2 日 至 4 .日、 6 日、 9 日 和 13 

H 的 第 3 5 次 、 3 7 次 至 4 0 次 、 4 2 次 、 4 3 次 湘 4 9 次 会 议 上 ，一 并 审 议 了 本  

项 目 卸 项 目 7 9 。 会 员 国 代 表 就 本 项 目 所 表 示 的 意 见 载 于 这 些 会 议 的 筒 要 记 录  

(Aye, 3/ 36y S R ‘ 35, 3 7 - 40, 42 * 43 如  49 ) 。

3 . 委 员 会 面 前 收 到 有 下 列 文 件 ：

( a )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的 报 告 （第 二 十 三 章 —— 人 权 问 题 （Ay^36/ 3//Add,

23 ( 第 一 部 分 ） ） ； 1

将 并 入 《大 会 正 式 记 录 ，第 三 十 六 届 会 议 ，补 编 第 3 号 》 （a / 3 6 / 3/ R ，3v* 1 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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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(b) 1 9 8 1 年 3 月 2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，转达 1 9 8 1年

2 月 9 H至 1 3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文件（A/36X116

斤 Ccrr. 1 ) 。

4 . 在 1 0 月2 9 日第3 5 次会议上，人权司副司长就本项目作了介招性发言。


